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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双鸭山市人大常委会依
法补选李超英为省十二届人大代
表。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双鸭山市人大常
委会补选代表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其
代表资格有效。

因工作岗位变动或其它原因，
本人提出辞去代表职务 3名：侯百
君（牡丹江市选举）、李华菊（鸡西市
选举）、李韬放（齐齐哈尔市选举），
有关选举单位已分别依法接受其辞
职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
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
关规定，李华菊的省十二届人大代
表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十二届人大法
制委员会委员、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相
应终止。

目前，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57名。

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2017年8月25日

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任命：
张晓丹为省十二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超英为省十二届人大人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职名单
（2017年8月25日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侯百君为省水利厅厅长。
决定免去：
陆 兵的省水利厅厅长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7年8月25日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
李华菊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李 鑫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农垦林区审判庭副庭长；
刘知己、刘雨茎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梁洪涛、张静峰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曹 茗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李 征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
孙观宇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
乔洪翔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
刘知己、梁洪涛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李 力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职务；
李 郁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批准免去：
乔洪翔的黑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7年8月25日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
武迎松为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卜洪元、刘卫忠、王 魁为黑龙江省

农垦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孙 华为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执

行一庭庭长、审判员；
朱卫国为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刘 涛为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王峄东为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
李冬平为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庭庭长；
韩 宇为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庭长；
孙 丹为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
邢 锴为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庭长；
马少波为黑龙江省绥棱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
赵 丽为黑龙江省鹤北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
孙宏勇为黑龙江省双鸭山林区基层

法院院长；
马文波为黑龙江省桦南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
王 睿为黑龙江省东方红林区基层

法院院长；
金喜东为黑龙江省方正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
金忠兴为黑龙江省亚布力林区基层

法院院长；
祁连龙为黑龙江省柴河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
金明德为黑龙江省迎春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
艾厚军为黑龙江省绥阳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
毛江省为黑龙江省大海林林区基层

法院院长；
高 辉为黑龙江省沾河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
梁化海为黑龙江省清河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
曲春光为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
黄振伟为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刑事

审判庭庭长；
鲍建华为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
陈永为、王鹏程、赵建鹏、张翔宇、韩

刚、朱成彬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哈尔
滨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徐洪光为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副

检察长；
张永平、王 猛为佳木斯铁路运输

检察院副检察长;
雪 冰为黑龙江省北安农垦区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谭占富、张增行、刘景山、汤志坚为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农垦分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

刘 波为黑龙江省沾河林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周美玲为黑龙江省鹤北林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赵红谊为黑龙江省山河屯林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李美凝为黑龙江省苇河林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刘新生、李朝阳为黑龙江省人民检
察院大兴安岭分院检察员。

免去：
毕同春、洪 海、武伟杰、刘天文、

张 璞、张 霖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职务；

李岫岩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谢长宁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刘仲秋、乔艳芳的黑龙江省农垦中
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邱树刚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立
案庭庭长职务；

胡 勇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刑事
审判庭庭长职务；

黄鲜梅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行
政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刘占全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审
判员职务；

孙明波、王建国的黑龙江省宝泉岭
农垦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明义、董世平、李述山的黑龙江省
宝泉岭农垦法院审判员职务；

袁兆斌的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
审判员职务；

于 健的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
审判员职务；

栾春玲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张桂山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法院
八五七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邹喜友的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
审判员职务；

屈凤云、李 强的黑龙江省北安农
垦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岳恩杰的黑龙江省北安农垦法院二
龙山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邵连君、张君华的黑龙江省北安农
垦法院审判员职务；

张 斌的黑龙江省绥化农垦法院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宋智敏的黑龙江省绥化农垦法院红

光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孙连泰的黑龙江省九三农垦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何 波的黑龙江省九三农垦法院嫩

北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王莉萍的黑龙江省九三农垦法院鹤

山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谢 伟、亓振国的黑龙江省九三农

垦法院鹤山人民法庭副庭长、审判员职
务；

罗淑珍、崔善和、刘淑琴、曹爱民、邓
少华的黑龙江省九三农垦法院审判员职
务；

赵建宏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农垦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凤义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农垦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宋 敏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农垦法
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高维菊的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庭庭长职务；

韩国民的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职务；

李正欣的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职务；

韩 宇的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职务；

万立伟的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

邢 锴的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孙 丹的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职务；

张 平的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务；

马少波的黑龙江省山河屯林区基层
法院院长职务；

赵 丽的黑龙江省双鸭山林区基层
法院院长职务；

孙宏勇的黑龙江省清河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职务；

马文波的黑龙江省迎春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职务；

王 睿的黑龙江省通北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职务；

金喜东的黑龙江省东方红林区基层
法院院长职务；

金忠兴的黑龙江省沾河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职务；

赵劲松的黑龙江省沾河林区基层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祁连龙的黑龙江省大海林林区基层
法院院长职务；

金明德的黑龙江省鹤立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职务；

艾厚军的黑龙江省绥棱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职务；

毛江省的黑龙江省绥阳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职务；

王凤双的黑龙江省绥阳林区基层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高 辉的黑龙江省鹤北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职务；

梁化海的黑龙江省桦南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职务；

刘 涛的黑龙江省柴河林区基层法
院院长职务；

杨双喜的黑龙江省柴河林区基层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安玉祥的黑龙江省林口林区基层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张 军、金 波、李洪军的黑龙江省
兴隆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
务；

佟明仁的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庭副庭长、审判员
职务；

吴艳玲、付利辉、李雪飞的哈尔滨铁
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 江的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韩 冰的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刑事
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董延生的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赵晓梅的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审
判员职务；

翟秀林、刘 速、王爱丽的牡丹江铁
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海静的佳木斯铁路运输法院审判
监督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樊忠诚、王延增、王丽珍、李绍正、王
保平、万松涛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员职务；

刘淑媛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哈尔
滨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员职务；

冯立平的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检察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职务；

牛喜福、张连平、冯 虹的齐齐哈
尔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雪 冰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农垦
分院检察员职务；

夏志祥的黑龙江省迎春林区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职务；

孙明波的黑龙江省鹤立林区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高燕军的黑龙江省海林林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职务；

辛春锋、李福荣的黑龙江省方正林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7年8月25日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汲取榜样力量 推动龙江振兴
部分县（市）委书记学习廖俊波先进事迹座谈会发言摘编

■

廖俊波同志是“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是新时期县
委书记的好榜样。是当代焦裕禄式的
县委书记，他的精神诠释了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四有”和“四个人”的重要
要求。通过这段时间学习廖俊波同志
的先进事迹，结合习总书记“7·26”重
要讲话精神，谈几点体会。

廖俊波同志用生命践行了“忠诚、
干净、担当”要求的好干部，充分体现
了他对党绝对忠诚，始终不忘初心、信
念坚定，对组织深怀感恩之情；心系群
众，始终牢记宗旨、务实为民，心甘情
愿为民服务的情怀；夙夜在公，始终忘
我工作、拼闯实干，对事业殚精竭虑充
满激情；廉洁奉公，始终严以自律、无
私奉献，树立了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我感到学习“廖俊波精神”：一要
学习他“一线总指挥”的务实作风，做
敢作敢为的“先锋”。 廖俊波同志几
十年如一日，舍小家、顾大家，坚持“能
在现场就不在会场”，始终在工作一
线，查实情、谋发展、抓落实。作为县
委书记，要像俊波同志那样，坚持“一
线工作法”，在一线中深化市情认识，
精准研判发展现状，精心谋划发展思
路，多谋善断，敢闯敢试，用真抓实干
来谋事、干事、成事，做到谋在要处，干
在实处。当前五常，有资源之长，但深
度开发是短板；有生态之长，但借势利
用是短板；有产业之长，但巩固提升是
短板。为此，我们要把廖俊波同志的
精神转化为真抓实干的作风，针对短
板有的放矢，以创新为引领，加快转方
式调结构，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提升产
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资源优
势、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
势，加快五常振兴发展步伐。

二要学习他“背石头上山”的拼搏
精神，做善作善成的“工匠”。廖俊波
同志始终把推动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勇于拼创，担当作为，负重前行，在政
和县主政期间，仅仅两年就把福建省

倒数第一的贫困县跃居全省十强县，
创造了“政和速度”。作为县委书记，
就是要以俊波同志“背石上山”的担当
为榜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
会神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
务。五常市要深入贯彻省党代会精
神，通过“一产抓特色、二产抓提升、三
产抓拓展”，奋力走出全面振兴发展新
路子。一是以发展绿色食品和生物制
药产业为主攻方向，在牛家开发区提
档升级上走出新路子；二是以实施五
常大米产业提升工程为抓手，在生态
有机农业发展上走出新路子；三是以
发展全域旅游为突破口，在做强旅游
产业上走出新路子。

三要学习他“像群众的亲人”的公仆
情怀，做爱民为民的“樵夫”。 民心是最
大的政治。廖俊波同志坚持执政为民、
心系群众，努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解难事。他曾说“能够当一个领头人，让
23万政和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一
件美妙的事情”。作为县委书记，就是要
像廖俊波同志那样，坚持把保障和改善
民生作为振兴发展的重要工作，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群众什么
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工作都
难不倒，发展为了群众，发展依靠群众，
发展成果群众共享。一是加快发展民生
事业，着力改善广大群众生活质量，不断
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二是聚力脱
贫攻坚，发展产业斩穷根，扩大就业解穷
境，扶持学业脱穷智，多措并举治穷病，
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三是加强作
风建设，讲担当、讲规矩、讲表率、讲创
新，争当“三个好把式”，树立“五个好作
风”，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持续提升服务
群众水平。

廖俊波同志是我们党员干部的楷
模，五常市将深入学习廖俊波同志的
崇高精神、优秀品质，以先进为榜样，
践行党的宗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务实拼搏爱民为民
五常市委书记 张希清

本报讯（记者闫紫谦）23日，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了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2017年上半年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组成人员认为，上半年，全省各级政府
及财税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的决
策部署，严格执行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
批准的年初预算，积极作为，加大收入征管
力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36.8
亿元，增长11.8%，增幅创2013年2月以来
新高，完成年初预算的55.2%。全省财政收

支顺利实现“双过半”，取得了多年未有的
好成绩，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
一降一补”任务落实、保障民生重点支出等
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组成人员提出，做好下半年的工作，要
夯实财源建设基础、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
化预算绩效管理、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全
省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和财
源项目的支持力度，继续做好对上争取工
作，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优先用于民生
项目，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省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省政府上半年预算
执行情况报告

财政加大支持民生力度
本报讯（记者闫紫谦）23日，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
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外事侨务
工作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近年来，我省
外事侨务部门紧紧围绕国家总体外交战
略和全省振兴发展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优
势，着力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全面促进对
外开放；依法加强外事管理，不断优化发
展环境，维护华侨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

组成人员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
外形势，我省外事侨务工作仍然存在需要

加强和改进的问题，建议进一步解放思
想、提升站位，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
大格局，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和“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强民间交往，有效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
外事部门联系协调、督办转办职能，切实
增强对外交往合作实效、提升我省对外开
放水平。

组成人员还建议，要夯实基础，摸清
底数，切实找准外事侨务工作的切入点和
着力点；多方结合，打好“侨牌”，着力创新
侨务工作；完善法规，理顺机制，为开展外
事侨务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省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省政府外事侨务工
作情况报告

发挥职能优势促进对外开放

本报讯（记者闫紫谦）23日，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
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6年度省
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组成人员认为，审计报告客观
公正、全面翔实、深入细致、公开透明，提
出的建议有的放矢、切实可行。

组成人员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
问题整改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
的意见，明确政府的领导责任、被审计单
位的主体责任、财政部门的财政管理监督
责任和审计机关的督查责任，对整改不
力、屡查屡犯的单位或个人，严格追责问

责。要充分发挥审计职能作用，服务改革
创新发展，注重揭示和反映改革发展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促进与之相适应
的制度建设，严肃揭露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重大违纪违法和履职不到位等问题。要
进一步推进审计全覆盖，不断拓展审计监
督的广度和深度，加大对财政转移支付、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涉农、精准扶贫资金
及政策落实情况的审计力度，开展道路交
通罚没款等非税收入的审计，不仅要审计
是否依法合规花钱，更要注重资金使用绩
效。要强化审计成果综合运用，积极推进
审计结果公开，聚焦审计查出问题，推进
相关改革，促进资金使用效益和政府管理
效能提升。

省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省政府审计工作
报告

加强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本报讯（记者闫紫谦）23日，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
政府 2017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建
议，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抓好经济工作，确
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组成人员普遍认为，上半年，省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
讲话精神和省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主要指标明显好于去年同期，增速近年最
高，应予充分肯定。

组成人员建议，针对我省工业经济对
稳增长的支撑作用比较弱、经济增长内生
动力不足、营商环境不优等问题，下半年

要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落实工业强
省部署，深化国企改革，活化资本市场，推
动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
题。要进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发挥我省资源和产业优势，深入实施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规划，把增加绿色优质
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要进一步加
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步伐，推进转方式调

结构。要着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加快
金融、旅游、物流、科技服务等领域发展。
要进一步做好就业和改善民生工作，继续
稳定和扩大就业，切实做好脱贫工作,保
质保量完成我省脱贫攻坚任务。要贯彻
落实好“放管服”改革各项要求，解决办事
拖拉、效率低下、勒拿卡要等懒政怠政问
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省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省政府上半年计划执行报告

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本报讯（记者闫紫谦）23日，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
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
情况的报告》。组成人员认为，省法院的
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全省法院执行工
作取得的成绩，客观分析了存在的问题,
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重点,提出
了下一步工作具体措施。

组成人员建议，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
步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执行实施、执
行裁决、执行监督工作职责，切实解决办
案中冷横硬冲和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等
问题。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人民法院
执行工作，带头执行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

文书，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要把执行专项
救助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建立各级人民政
府及其所属部门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
文书考评制度。工商管理、银行、公安机
关等单位应当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
作。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
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应当加大执行力
度，对失信被执行人应将其列入失信名
单。对“老赖”要公开曝光。检察机关要
加大执行监督力度，监督人民法院解决和
纠正消极执行、违法执行等问题。充分发
挥律师在执行工作中的作用，对一些问题
法院可以给律师出具调查令进行调查。

省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省法院关于执行工
作情况报告

加大执行力度曝光“老赖”信息


